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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获得

国资有权监管单位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荣兆业” 或“公司” ）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已取得国资有权监管单位珠海市珠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对本次发行的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规模不超过550万张，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5亿元（含本数），募集资金扣除发

行费用后，全部用于珠海世荣暻观花园项目建设。

公司已于2026年4月10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详情请见于本

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后方可实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积极推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进展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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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于2026年4月10日下午2:30在公司五楼会议

室召开。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网络投票表决时间为2026年4月1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10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6年4月1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4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36,802,51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6.3460%，其

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87,722,67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28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8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9,079,84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66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3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9,079,84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0660%。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宇声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会议，其中，董事薛自强采用通讯方式出

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北京市炜衡（珠海）律师事

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同意517,617,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60%；反对1,78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330%；弃权17,397,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94,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098%；反对1,787,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20%； 弃权17,397,9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48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0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同意517,629,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83%；反对1,7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9%；弃权17,418,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906,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348%；反对1,75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0%； 弃权17,418,5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90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02发行数量

同意517,629,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83%；反对1,7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9%；弃权17,418,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906,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348%；反对1,75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0%； 弃权17,418,5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90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03发行规模

同意517,630,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86%；反对1,7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6%；弃权17,418,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908,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381%；反对1,75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17%； 弃权17,418,5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90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04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同意517,629,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83%；反对1,7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9%；弃权17,418,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906,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348%；反对1,75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0%； 弃权17,418,5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90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05债券期限

同意517,629,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83%；反对1,7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9%；弃权17,418,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906,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348%；反对1,75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0%； 弃权17,418,5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90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06债券利率

同意517,60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31%；反对1,7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9%；弃权17,44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78,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82%；反对1,75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0%； 弃权17,446,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46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07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

同意517,60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31%；反对1,7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9%；弃权17,44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78,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82%；反对1,75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0%； 弃权17,446,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46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08转股期限

同意517,60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31%；反对1,7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9%；弃权17,44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78,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82%；反对1,75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0%； 弃权17,446,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46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09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同意517,60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31%；反对1,7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9%；弃权17,44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78,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82%；反对1,75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0%； 弃权17,446,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46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10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同意517,595,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20%；反对1,7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9%；弃权17,452,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72,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660%；反对1,75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0%； 弃权17,452,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59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11转股股数方式确定

同意517,60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31%；反对1,7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9%；弃权17,44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78,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82%；反对1,75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0%； 弃权17,446,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46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12赎回条款

同意517,60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31%；反对1,7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6%；弃权17,447,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78,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82%；反对1,75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17%； 弃权17,447,9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50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13回售条款

同意517,60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31%；反对1,7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6%；弃权17,447,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78,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82%；反对1,75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17%； 弃权17,447,9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50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14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同意517,60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31%；反对1,7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6%；弃权17,447,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78,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82%；反对1,75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17%； 弃权17,447,9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50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15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同意517,60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31%；反对1,7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9%；弃权17,44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78,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82%；反对1,75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0%； 弃权17,446,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46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16锁定期安排

同意517,60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31%；反对1,7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9%；弃权17,44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78,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82%；反对1,75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0%； 弃权17,446,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46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1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517,60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31%；反对1,7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9%；弃权17,44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78,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82%；反对1,75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0%； 弃权17,446,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46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18募集资金存管

同意517,60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31%；反对1,7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9%；弃权17,44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78,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82%；反对1,75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0%； 弃权17,446,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46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19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同意517,60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31%；反对1,7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6%；弃权17,447,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78,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82%；反对1,75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17%； 弃权17,447,9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50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20担保事项

同意517,60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31%；反对1,7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6%；弃权17,447,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78,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82%；反对1,75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17%； 弃权17,447,9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50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21评级事项

同意517,60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31%；反对1,7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6%；弃权17,447,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78,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82%；反对1,75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17%； 弃权17,447,9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50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22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517,60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31%；反对1,7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6%；弃权17,447,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78,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82%；反对1,75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17%； 弃权17,447,9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50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预案的议案》

同意517,589,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08%；反对1,76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92%；弃权17,44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66,6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531%；反对1,76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001%； 弃权17,446,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46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517,589,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08%；反对1,76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92%；弃权17,44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66,6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531%；反对1,76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001%； 弃权17,446,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46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517,589,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08%；反对1,76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92%；弃权17,44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66,6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531%；反对1,76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001%； 弃权17,446,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46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同意517,589,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08%；反对1,76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92%；弃权17,44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66,6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531%；反对1,76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001%； 弃权17,446,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46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517,60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31%；反对1,7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9%；弃权17,44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78,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82%；反对1,75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0%； 弃权17,446,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46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8、《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2027年）〉的议案》

同意517,60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31%；反对1,7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9%；弃权17,44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78,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82%；反对1,75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0%； 弃权17,446,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46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9、《关于制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同意517,60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31%；反对1,7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9%；弃权17,44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78,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82%；反对1,75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0%； 弃权17,446,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46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10、《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517,599,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27%；反对1,75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70%；弃权17,447,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876,6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35%；反对1,755,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64%； 弃权17,447,9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50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11、《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518,028,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027%；反对1,1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212%；弃权17,58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306,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7486%；反对1,187,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93%； 弃权17,586,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8321%。

审议结果：通过

12、《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47,210,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911%；反对1,66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3902%；弃权20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210,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911%；反对1,663,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02%；弃权20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87%。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安居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487,722,674股。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炜衡（珠海）律师事务所委派林建辉律师、张家华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

2、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3、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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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4月10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2026年4月1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10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

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1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园路西段6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3日

6、主持人：董事长邓敏先生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67人，代表股份136,475,1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8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65,6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2人，代表股份136,309,5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72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61人，代表股份54,750,0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2062%。

其中：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61人，代表股份54,750,0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2062%。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张小兰、魏麟

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在关联股东邓敏、陈洪、何波、黄伟、王明安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

件的议案》

同意110,462,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376%；反对25,776,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101%；弃权71,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02,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7899%；反对25,776,32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0800%；弃权71,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1%。

2、在关联股东邓敏、陈洪、何波、黄伟、王明安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

议案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110,168,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226%；反对25,968,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514%；弃权171,6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2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09,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546%；反对25,968,92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318%；弃权171,6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6%。

议案2.0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同意110,435,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180%；反对25,672,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338%；弃权201,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4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75,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7410%；反对25,672,32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901%；弃权201,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9%。

议案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109,935,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513%；反对25,609,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877%；弃权764,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4,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6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375,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282%；反对25,609,37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751%；弃权764,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4,63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67%。

议案2.04�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和发行价格

同意109,103,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413%；反对26,992,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026%；弃权212,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5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44,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3094%；反对26,992,83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3019%；弃权212,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86%。

议案2.05�发行数量

同意109,992,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928%；反对26,044,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071%；弃权272,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432,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315%；反对26,044,73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5703%；弃权272,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82%。

议案2.06�限售期

同意110,509,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728%；反对25,428,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549%；弃权371,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7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50,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8776%；反对25,428,37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4445%；弃权371,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80%。

议案2.07�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同意110,596,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361%；反对25,342,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916%；弃权371,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7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36,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351%；反对25,342,12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2870%；弃权371,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80%。

议案2.08�上市地点

同意110,687,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034%；反对25,300,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613%；弃权320,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3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128,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027%；反对25,300,82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2115%；弃权320,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96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58%。

议案2.09�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110,374,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732%；反对25,554,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476%；弃权380,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7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14,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6295%；反对25,554,77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6754%；弃权380,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52%。

议案2.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110,344,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513%；反对25,045,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737%；弃权920,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5,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7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84,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750%；反对25,045,17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446%；弃权920,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5,06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04%。

3、在关联股东邓敏、陈洪、何波、黄伟、王明安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109,856,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5934%；反对26,285,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837%；弃权167,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2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96,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6839%；反对26,285,58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0102%；弃权167,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1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0%。

4、在关联股东邓敏、陈洪、何波、黄伟、王明安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109,756,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5199%；反对26,385,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572%；弃权167,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2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96,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5010%；反对26,385,68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930%；弃权167,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1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0%。

5、在关联股东邓敏、陈洪、何波、黄伟、王明安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110,17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271%；反对25,966,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496%；弃权168,1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15,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657%；反对25,966,42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272%；弃权168,1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1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1%。

6、在关联股东邓敏、陈洪、何波、黄伟、王明安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议案》

同意110,4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113%；反对25,621,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969%；弃权261,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8,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9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66,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7243%；反对25,621,92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980%；弃权261,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8,31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77%。

7、在关联股东邓敏、陈洪、何波、黄伟、王明安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109,758,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5214%；反对26,384,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564%；弃权166,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2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98,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5047%；反对26,384,68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912%；弃权166,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31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1%。

8、在关联股东邓敏、陈洪、何波、黄伟、王明安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同意110,17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275%；反对25,966,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496%；弃权167,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2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16,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668%；反对25,966,42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272%；弃权167,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1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0%。

9、在关联股东邓敏、陈洪、何波、黄伟、王明安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同意110,1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817%；反对25,966,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496%；弃权230,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6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53,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526%；反对25,966,42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272%；弃权230,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81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1%。

10、在关联股东邓敏、陈洪、何波、黄伟、王明安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批准认购对象免于

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议案》

同意110,243,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770%；反对25,839,2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563%；弃权227,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6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3,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900%；反对25,839,22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1949%；弃权227,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05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51%。

11、在关联股东邓敏、陈洪、何波、黄伟、王明安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110,174,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270%；反对25,967,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503%；弃权167,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2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15,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654%；反对25,967,42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291%；弃权167,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05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会出具了如下见证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

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002� � � � � � � � � �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2026-004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全资孙公司珠海宏仁

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宏昌” ）， 为宏昌电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珠海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宏仁” ），

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本次增加为珠海宏昌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0亿元，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等值人民币15.55亿

元（含本次担保）；

2、本次增加为珠海宏仁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0亿元，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等值人民币5.55亿元

（含本次担保）；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为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全资孙公司珠海宏仁提供担保总金额为等值人

民币21.10亿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向

银行申请融资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珠海宏昌” ）、全资孙公司珠海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宏仁” ）取得银行融资额

度提供总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2.00亿元担保额度（含已发生累计担保金额，其中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担保额度16.30亿元，珠海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担保额度5.70亿元）；具体请见公司2025年

4月24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2025-010号《宏昌电子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额

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上述担保事项并经2025年5月14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

请见公司2025年5月15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2025-024号）。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各家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具体如下：

1、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

司为珠海宏昌本次与兴业银行发生的融资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

司为珠海宏仁本次与兴业银行发生的融资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与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华兴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担保

合同》，公司为珠海宏仁本次与华兴银行发生的融资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为珠海宏昌提供担保总额为等值人民币15.55亿元（含本次担保）；为

珠海宏仁提供担保总额为等值人民币5.55亿元（含本次担保）；公司累计为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孙公司

珠海宏仁提供担保总额为等值人民币21.10亿元（含本次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担保额度范围内担保使用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已审议批准的最高担

保额度

（万元）

本次担保前对被担保方已

提供的担保金额（万元）

本次对被担保方提供

担保金额

（万元）

本次担保后对被担保方已

提供的担保金额（万元）

本次担保后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万元）

宏昌电子材

料股份有限

公司

珠海宏昌 163,000.00 135,500.00 20,000.00 155,500.00 7,500.00

珠海宏仁 57,000.00 43,500.00 12,000.00 55,500.00 1,500.00

合计 220,000.00 179,000.00 32,000.00 211,000.00 9,000.00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年9月8日

注册资本：12,39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林仁宗

注册地址：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石化七路1916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机械设备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劳务服务（不含劳务

派遣）；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仓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珠海宏昌资产总额为2,130,030,474.68元，负债总额为1,400,250,135.48

元，资产净额为729,780,339.20元，2024年度珠海宏昌实现营业收入1,248,905,338.26元，净利润23,

561,288.54元。 以上数据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珠海宏昌资产总额为1,795,653,595.06元，负债总额为1,062,644,289.98

元，资产净额为733,009,305.08元，2023年度珠海宏昌实现营业收入1,379,439,460.50元，净利润53,

580,508.83元。 以上数据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公司持股珠海宏昌比例100%，珠海宏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珠海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2年5月24日

注册地址：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洁能路169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38,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林瑞荣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

合金材料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货

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珠海宏仁资产总额为311,127,724.98元，负债总额为42,573,072.18元，净

资产为268,554,652.80元。 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为-838,401.98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珠海宏仁总资产人民币34,579,990.70元，负债总额为186,935.92元，净资

产人民币34,393,054.78元。 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人民币-517,533.09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持股珠海宏仁比例100%，珠海宏仁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20,000万元

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 就每笔融资而

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 ）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

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

（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2、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珠海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7,000万元

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 就每笔融资而

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 ）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

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

（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3、债权人：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甲方” ）

保证人：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

债务人：珠海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生效日起直至主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另加两年。 每一

具体授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任一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两年。

担保范围：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贰亿元整中的伍仟万

元整，以及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迟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期间的加倍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只要主

合同项下债务未完全清偿，甲方即有权要求乙方就债务余额在上述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全资孙公司珠海宏仁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融

资需求，有利于提高其融资能力。 公司能对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全资孙公司珠海宏仁日常经营活动进

行有效管理，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六、董事会意见

2025年4月22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意见：为满足珠海宏昌、珠海宏仁的项目建设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为珠海宏昌、珠海宏仁向

银行申请融资额度提供担保。 公司对珠海宏昌、珠海宏仁具有实质控制权，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风

险可控，公司同意为该等融资业务提供担保。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为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全资孙公司珠海宏仁担保总额为等值人民

币21.10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1.29%，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603283� � � � � � �证券简称：赛腾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8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孙丰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9.88%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18.94%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 /�（请注明）

注：上述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孙丰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10日收到公司股东孙丰先生的通知， 其于2026年4月8日至2026年4月9日期间通

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合计2,563,1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4%。 孙丰先生持

股比例由19.88%减少至18.94%，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仅

增持填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孙丰 5,391.6278 19.88 5,135.3138 18.94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2026/4/8-�

2026/4/9

/

注：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

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截至2026年4月9日，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孙丰先生、曾慧女士因离婚股权分割，截至 2026� 年4月9日，孙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94%，

曾慧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7.74%，公司控制权可能会发生变更，双方正在进一步协商后续安排，公司

会根据双方协商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5、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遵守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

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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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1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东坑社区光明凤凰广场2栋2801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3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7,202,30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7,202,3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9.707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9.70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总经理吴闽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周春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发行科技创新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6,944,638 99.5495 152,070 0.2658 105,600 0.184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拟发行科技创新债券

的议案》

5,572,176 95.5801 152,070 2.6084 105,600 1.811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律师：计云生 朱星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002746�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6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3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26年3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6年3月实现鸡肉产品销售收入45,865.57万元，销售数量5.36万吨，同比变动

幅度分别为1.16%、-2.87%，环比变动幅度分别为87.42%、120.91%。

其中， 家禽饲养加工行业实现鸡肉产品销售收入40,578.24万元， 销售数量5.04万吨 （注： 抵消前的鸡肉产品销售收入为45,

709.81万元，销售数量5.40万吨），同比变动-4.22%、-5.11%，环比变动102.31%、132.05%；食品加工行业实现鸡肉产品销售收入5,

287.33万元，销售数量0.33万吨，同比变动77.75%、 52.50%，环比变动19.76%、27.05%。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二、原因说明

由于2026年春节假期在2月份，根据公司生产计划安排，2026年3月份生产天数较2026年2月增加，致公司鸡肉产品的销售数量环

比增加，销售收入也相应增加。

公司调理品一期、二期工程项目的研发、品牌建设、销售市场目前已经稳步推进，调理品的生产产能逐步释放，生产加工数量同比

增加，销售数量和销售收入也随之增加。

三、风险提示

1、上述披露仅为公司鸡肉产品的销售情况，不包含其他业务。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鸡肉产品销售价格大幅波动（上升或下降）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股票代码：600010�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2026-012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第二季

度稀土精矿关联交易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稀土

精矿价格调整机制及计算公式， 公司拟将2026年第二季度稀土精矿关联交易价格调整为不含税38,

804元/吨（干量，REO=50%）。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稀土精矿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机制及2023年度交易预

计的议案》，明确了公司与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稀土” ）稀土

精矿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及价格调整机制，定价方法包括了计算公式、参数取值以及各变量的说

明等。 双方约定，自2023年4月1日起，在定价计算公式不变的情况下，每季度首月上旬，公司经理层根

据定价公式计算、调整稀土精矿价格，与北方稀土重新签订稀土精矿供应合同或补充协议并公告。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3月15日披露的《关于稀土精矿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机制及2023年度交易预计

的公告》（编号：（临）2023-015）。

按照计算公式和2026年第一季度稀土氧化物市场价格计算， 公司拟将2026年第二季度稀土精矿

关联交易价格调整为不含税38,804元/吨 （干量，REO=50%），REO每增减1%、 不含税价格增减

766.08元/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持续督导培训情况报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人” ）作为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龙星科技” ）2023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持续督导的保荐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3号一一保荐业务》等相关法规的要求，对龙星科技进行了2025年度持续督导培训，现将培训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培训基本情况

2026年4月3日， 中泰证券相关人员通过发送电子课件要求持续自主学习的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部分中层管理人员及证券部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

二、培训内容

本次培训聚焦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最新监管要求，深入解析可转债信息披露规则体系并介绍了近期典型监管案例。

三、培训结论

通过本次培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加强了对可转债存续期内相关信

息披露事项的认识，加深了对最新规范运作监管要求的理解，有助于强化上市公司可转债存续期的日常监管，持续提升

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与信息披露质量。

保荐代表人：

刘霆 宁文昕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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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

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80亿元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1）。

公司在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对资金进行了合理安排与使用，资金运用状况良

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截至2026年4月10日， 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80亿元全部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至此，本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使用期限未

超过12个月。 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告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